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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：

一、個人資料外洩案件限期改正部分：為避免各部會就各自所管業者個資外洩案件給予改正期限時，前

後類似案件之改正期限落差過大，針對所管業者個資外洩案件，應提供合理且公平的改正期限。特

別注意根因類似或改正方式相近之案件而給予改正期限之一致性，避免引起公平性之質疑。

二、數位發展部(下稱數發部)個資外洩查核成果：113 年 1 月迄 114 年底內政部警政署(下稱警政署)於 165
全民防騙網中所公告高風險賣場名單中，已無數發部主管之大型電商業者，且 114 年度均未接獲警

政署 165 通報疑似個資外洩案件。此外，數發部 114 年主動針對保有大量個資之電商業者辦理 13 次

行政檢查，查核業者個資保護措施。

三、推動「隱碼機制」部分：本案調查時僅有 3 家業者導入此機制，持續追蹤後發現，數發部持續強化

電商業者資安防護與消費者保護，目前已推動 8 家電商業者導入物流隱碼服務(蝦皮、momo、
PChome、酷澎、博客來、遠時 Friday、東森、台灣樂天)。
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：

一、個人資料保護法(下稱個資法)修正公布：立法院已於 114 年 10 月 17 日三讀通過個資法修正案，並經

總統於同年 11月 11日公布，其個資法修正案主要係賦予個資會必要執法權限，強化公部門個人資料

之監督管理，並對私部門個資監管變革另設過渡期間，未來新法將由行政院審酌相關行政準備作業

時間後指定施行日期。

二、個資會組織法草案：已於 114 年 5 月 28 日經立法院司法及法制、經濟兩委員會聯席審查完竣，惟尚

待進一步由院長協商。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籌備處後續將配合立法進程，持續推動個資會之各項籌

設事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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